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張 文 貞 自 傳 

113.08.30 

    我在 2001 年 6 月自美國耶魯大學法學院取得法學博士學位

返國，所學的憲法與法律專業，使我有能力以其為本，對法學及

法學以外的學科領域，進行深入分析與研究。 

    1997年我到耶魯法學院進修之前，因為當時任職司法院大法官

的翁岳生教授提攜，我在司法院擔任翁老師的助理有將近二年的

時間。在過程中，親身參與了許多重要大法官解釋的作成，也承

接部分司法改革業務中有關司法院定位問題的研討協助工作，

這些實際參與的經驗，對我後來的憲法研究，有相當的影響與啟發。 

    我在 1992 年考取臺大法律系、1995 年經直升甄試進入臺大法

研所公法組，這一段法律學習過程中，受益於法律系許多老師的

教導。尤其在憲法、行政法、環境法、美國憲法以及美國行政法

等課程的學習上，都對我後來學術研究的發展有莫大影響。我的

碩士論文是在葉俊榮教授的指導下，以法律與制度兼顧的分析，

奠定了我在行政法及公法專業的基礎。 

    我在法學的研究上，致力於臺灣憲法學及公法學的國際化及

專業化，將臺灣憲法發展的特殊脈絡，鑲嵌在東亞、亞洲以及國際

比較的脈絡下，在深化憲法學及公法學的同時，也能讓臺灣真正

成為國際上的憲法學及公法學發展的關鍵。具體而言，我結合

國際、區域與內國的多層次規範交錯的特性，我的研究成果補充

缺漏的亞洲脈絡與觀點，使比較憲法研究的意義更為完整，另外

也成功將臺灣憲政經驗帶進國際學術對話當中，讓臺灣的民主與

憲政發展，成為比較憲法學界在描繪亞洲圖像時不容忽視的重點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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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我在國際重要學術學會的參與，也讓臺灣憲法學及公法學研

究獲得國際重視。2022 年，我以全球學者（global scholar）身分，

獲聘為國際憲法學會（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Constitutional 

Law）執行委員會委員，任期至 2026 年。這也是臺灣學者於國際

憲法學會中擔任此職務的首例。2018 年，我於國際憲法學會世界

大會（World Congress）中擔任主題場次（plenary session）講者，

亦是我國憲法學會在 1999 年被迫退出國際憲法學會後，第二次有

臺灣學者受邀擔任主題場次講者（第一次是由臺大法律學院的

葉俊榮教授擔任）。另外，我也是國際公法學會（ International 

Society of Public Law）諮議會成員，且曾於 2015 年於國際公法學

會的大學年會中擔任主題場次講者。 

    我 在 2017 年 獲 邀 擔 任 Cambridge Journal of Global 

Constitutionalism 的期刊編輯委員，於 2018 年獲邀擔任牛津大學

出版社比較憲法研究系列叢書（Oxford Series in Comparative 

Constitutionalism）的編輯諮詢顧問，同時也一直是 International 

Journal of Constitutional Law（SSCI）、Asian Journal of Comparative 

Law 等國際知名期刊的編輯委員。 

    在研究及教學之餘，我長期於法官學院、司法官學院、及各

政府機關擔任講座或諮詢委員，本於憲法學及公法學的專長，

對國內外相關公共討論有所貢獻。此外，我亦曾於司法院釋字

第 748 號解釋同性婚姻釋憲案、釋字第 791 號解釋刑法通姦罪及

撤回告訴效力案、以及憲法法庭 113 年度憲立字第 1 號立法院職

權行使法增訂條文等聲請案，擔任鑑定人提供憲法法庭專家學者諮

詢意見。 

    臺灣在憲法解釋及裁判上所面臨的最大挑戰，是臺灣過去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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威權轉型到民主的漸進變遷，修憲條文無法完整回應民主轉型及

深化的各式憲法議題，再加上高修憲門檻，憲法解釋必須發揮關

鍵的功能，而有不同於其他國家憲法法院的承擔。此一獨特的釋

憲挑戰，不僅涉及憲法機關間的權限及運作，更重要的是也涉及

人民基本權利清單的與時俱進，以及其保障內涵的強化。我在憲

法及國際人權法的研究面向上，聚焦於憲法與國際人權法的匯

流，這部分的研究成果，以及我持續在國際憲法學及公法學界的

參與，可以為這部分的實務運作做出貢獻。 

    因為臺灣的特殊地位，使得臺灣的國際參與嚴重不足，在司法

的面向上，更是如此。我們整個司法體系，如何與國際及區域司法

組織有深入的交流與合作，也相當重要。在當下，各國法院均面

臨嚴峻挑戰，案件量激增，優秀法官人才流失，司法基層不堪負

荷等問題，加上快速變動的政治、社會、新興產業，均給予司法

極大的壓力。優化司法程序運作，借助國際上有效能的法院運作

的經驗，將是提昇司法專業效能、建構司法的社會信任的基礎。

我一直以來在國際憲法及公法學界的參與，以及與其他國家最高

法院及憲法法院法官的交流，相信可以在這些關鍵的面向上，

有所助益。 

    我的父母都是彰化人，但很早就北上工作，因此我是在台北

出生，有二位兄長。父親曾在警界服務一段期間，但在我國一即

因病過世。不管是那之前或之後，我的父母都是希望我們能以內

求、自發的方式，面對人生挑戰。我的配偶在台中出生，也在類

似的家庭環境中成長，我們有同樣的人生態度。家人及配偶、

我在學術歷程一路走來所跟隨的老師及所指導的學生，他們的支持

與鼓勵，是我在學術及各項公共事務的工作上，最關鍵的動力，

讓我能秉持專業與初心，並以豁達的態度，來面對各式挑戰。 


